拉萨市财政局关于2022年预算绩效

管理工作的报告

自治区财政厅：

按照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绩效考核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拉萨市财政局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报告如下。

一、统筹安排好2023年绩效目标管理工作
（一）完成2023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工作。依托全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对预算单位申报的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、加强审核、合理保障，所有预算项目，必须制定绩效目标，由预算单位在申请项目时提报详细绩效信息，包括立项依据、项目内容和目标、实施周期、投入总额、已投入金额、本年度预算目标和金额等，作为项目审核的依据。重点关注涉及民生、社会公众普遍关心、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的项目，为下年度的重点评价工作打好基础。
（二）加快推进预算编制绩效目标管理工作。结合强化财政项目库管理工作，推进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。将绩效目标管理纳入预算编制项目申报过程，对可量化支出的项目，核定统一支出标准，推进预算编制的精细化，突出其基础支撑作用。财政部门批复下达年度预算时，通过规范格式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明确部门单位是预算执行主体，负责实现项目绩效目标。通过指标评价体系的设立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，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为领导科学决策和外部有效监督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二、开展好2022年度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
对2022年涉及经济建设管理、教育、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、农业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项目的预算执行过程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主要内容是对照年初预算确定的项目绩效信息，重点跟踪监控资金是否符合规定支出范围，预算执行进度是否及时、合理，部门单位是否完成年初确定的预算绩效目标等，及时指导和督促预算执行进度滞后的县区和部门进行整改。通过建立事中绩效运行跟踪监督机制，进一步增强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积极构建贯穿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三、组织实施好重点评价工作
（一）确定重点评价项目。从2022年部门预算已设置绩效目标中选择涉及民生、社会公众普遍关心、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的项目（含地方政府债券项目）开展重点评价。受全区疫情影响，今年拟开展涉及财政资金达12.06亿元的市本级各预算部门的55个项目的重点绩效评价事宜，目前正在推进。
（二）科学设立绩效评价指标。组织由财政部门、项目单位和有关专家对重点评价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指标设立，并制定评价实施方案。
（三）开展重点评价。按照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步骤，采取项目部门自评—财政部门核查—专业中介机构量化评价的方式开展项目重点评价。
（四）重点评价结果上报和公开。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政府审批。经审批后，依法将重点评价项目的评价报告在市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四、组织实施好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工作

（一）加强学习培训，打好全面推行预算单位绩效自评的工作基础。采取“走出去和引进来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与其他地市的交流，提高我局业务指导水平的同时，聘请专办人员和专家，面向全市预算单位举办绩效自评工作专题培训班，提高项目部门自行开展绩效自评的工作能力，确保全市绩效自评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（二）制定方案计划，逐步扩大预算单位绩效自评覆盖面。把绩效自评与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相结合。为提高绩效评价管理业务指导和业务推进的便捷性，对所有实行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的预算单位，同时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确保两项工作的相互融合推进。
五、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
（一）继续加强预算绩效管宣传。充分利用公众号、政府门户网站和宣传横幅等多种方式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的宣传力度，倡导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进一步提高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对预算绩效管理的思想认识，有效引导各方面了解支持预算绩效管理、监督绩效结果应用，共同营造“讲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（二）推进财政绩效管理的纵深发展。依据《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地市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藏财绩〔2022〕13号）和《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〈2022年度地市财政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〉的通知》（藏财绩〔2022〕14号）要求，完善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。
（三）提高内部管理水平。一是加强人员培训，不断提高财政财务干部加强绩效管理的思想认识和业务能力，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，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。二是规范权力运行操作。进一步梳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规程，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，明晰预算绩效审核、抽查和评价等业务流程，促进预算绩效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和精细化。
（四）逐步推进绩效评价信息公开。推行绩效目标、绩效报告、评价结果等信息除在本部门内部公开外，专门向市政府、人大报告，并逐步扩大社会公开绩效信息的范围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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